县信息网络的总体规划和相关政策。
（十一）统筹协调旅游业发展，指导全县旅游工作；拟定国内旅游、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的市场开发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全县旅游资源的普查、规划、开发和相应保护工作；指导重点旅游景区和旅游线路的规划开发，引导休闲度假；监测全县旅游经济运行，负责旅游统计及行业信息发布。
（十二）监督管理旅游市场秩序和服务质量，规范旅游企业和从业人员的经营和服务行为；负责旅游安全的综合协调和监督管理，指导应急救援工作；指导旅游行业诚信体系建设；贯彻实施旅游从业人员职业资格标准和等级标准；指导全县旅游培训工作。
（十三）贯彻实施国家赴境外旅游政策，推动旅游国际交流与合作，指导对港澳台旅游市场推广工作；承租经营出境旅游业务旅行社的审核申报工作。
（十四）管理全县各类文化市场（文化娱乐、影视发行放映市场、文物、网吧、书报刊和电子出版物发行及印刷业、旅游等），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关于各类文化市场管理的政策、法规，制订全县各类文化市场发展规划，并监督实施；研究各类文化市场发展态势，指导各类文化市场稽查工作。
（十五）负责本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以及相关外事工作。
（十六）负责本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落实工作。
（十七）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 单位预算构成
枞阳县文化馆2026年度单位预算仅包括单位本级预算，无其他下属单位预算。
三、2026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2026年，文化馆将严格对标《安徽省文化馆服务标准》及《安徽省群众文艺队伍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坚持免费开放宗旨，聚焦“补短板、强品牌、惠民生、激活力”，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一）建强队伍创精品——夯实群众文艺根基
着力构建群众文艺“五个一批”队伍体系：培育一批业务专家、一批创作骨干、一批优质文艺团队、一批固定创排基地、一批专业群众文化辅导员。同步加大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创作力度，打造具有县域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品牌，提升枞阳群众文艺影响力。
（二）深耕非遗护文脉——完善传承保护体系
持续深化非遗保护传承工作，进一步挖掘、整理县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启动下一批县级非遗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料收集与申报筹备工作，健全非遗保护档案；创新非遗宣传形式，拓展“非遗+景区”“非遗+校园”“非遗+节庆”融合路径，推动传统文化活态传承。
（三）精准辅导惠民生——深化文化惠民实效
聚焦不同群体文化需求，优化文艺辅导培训体系。继续开展未成年人公益培训班、老年艺术培训班，开设拉丁舞、电子琴、古典舞、普通话、绘画、戏曲身段等特色公益课程，常态化运营群星艺术合唱团、舞蹈团，持续推进“送文艺下基层”活动，促进城乡文化均衡发展。
（四）多元活动聚人气——提升公共文化效能
1. 节庆主题活动：围绕春节、元宵、七夕等传统节日，策划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系列文化活动，浓厚节日文化氛围。
2. 基层惠民演出：组织“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文艺演出及基层志愿服务演出，扩大文化服务覆盖面。
3. 创新激励机制：推行文化活动打卡积分制，激发群众参与热情。
4. 积分规则：群众参与线下公益课、非遗体验、节庆演出、展览等活动可获活动积分，线上参与“每日一学”、线上展览互动可获学习积分，累计积分可升级会员等级。
5. 打卡方式：依托文化馆微信公众号开发线上打卡小程序，同步设置线下活动签到台，支持电子核销与纸质登记双重模式，方便老年群体参与。
6. 兑换权益：积分可兑换非遗文创产品、公益课优先报名资格、非遗体验专场名额、文艺演出VIP坐席等；年度积分排名前列者授予“文化活动积极分子”称号并给予额外奖励，增强群众荣誉感。
7.运营保障：专人负责积分系统维护与规则更新，定期通过公众号公示积分排名与兑换清单，确保机制公开透明。
（五）数字提质扩服务——优化线上线下融合体验
升级文化馆数字化服务平台，完善线上打卡、活动预约、课程报名、积分查询等功能，实现“一站式”便捷服务；新增线上非遗技艺教学、文艺精品展播等内容，丰富数字资源库；针对老年群体开展数字化操作培训，助力跨越数字鸿沟，让不同年龄段群众都能便捷享受文化服务。

 
 











第二部分 2026年单位预算表
                                                                          单位公开表1
枞阳县文化馆2026年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收 入 项 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311.18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其中：上级转移支付收入
	　
	二、外交支出
	　

	　
	　
	三、国防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四、公共安全支出
	　

	        其中：上级转移支付收入
	　
	五、教育支出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24.89　

	       其中：上级转移支付收入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4.95　

	　
	　
	九、卫生健康支出
	8.14　

	四、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十、节能环保支出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五、单位资金收入
	　
	十二、农林水支出
	　

	        其中：事业收入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十四、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上级补助收入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十六、金融支出
	　

	              其他收入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34.28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一、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二十二、预备费
	　

	　
	　
	二十三、其他支出
	　

	　
	　
	二十四、转移性支出
	　

	　
	　
	二十五、债务还本支出
	　

	　
	　
	二十六、债务付息支出
	　

	　
	　
	二十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本  年  收  入  小  计
	311.18　
	本  年  支  出  小  计
	322.26　

	上年结转数
	11.07　
	结转下年
	　

	    一般公共预算
	11.07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单位资金
	　
	    单位资金
	　

	收   入   总   计
	322.26　
	支　出  总　计
	322.26　


[bookmark: _GoBack]
1


